涞源县2024年11月份民生实事办理情况

一、上庄乡刘某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上庄乡政府主管民政的工作人员邢汪江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刘某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最低生活保障补贴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最低生活保障。黄郊村刘某最低生活保障已办结，从11月份开始，每月补助金额360元。
二、涞源镇群众王某反映沿村主干道路边杂草丛生，需要清理。涞源镇副镇长张春梅，带领包村干部马慧敏同志入村召开两委会，针对沿村道路两边杂草整治进行安排，各干部分包路段，动员村卫生公益岗对村主要街道两边杂草进行铲除打扫，现已完成。
三、网友反映恒星花园小区物业不作为。县委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进行交办，现问题已解决。
四、北石佛镇群众刘某反映房屋旁树枝落到房顶，存在隐患，希望帮助解决。北石佛镇主管领导李伟，到村里了解具体情况后，经联系咨询县资规局主管部门，百姓房前屋后的树木，如果对百姓生活产生影响，可以进行砍伐。事后，帮助刘女士对其房屋旁边的树木进行砍伐，消除安全隐患。
五、水堡镇五保户李某需要帮助安暖气。水堡镇祁家裕村五保户李某家暖气需要安装，祁家裕村支部书记刘永立安排李玉宝帮助五保户李某安装暖气。
六、群众梁某因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残联理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副理事长蔺小红牵头，于晓亮、汪玫琼配合，按要求为残疾人梁某办理相关手续，临时救助经过核实后，2024年11月6日会计将临时救助金拨付至梁某提供的银行卡中。
七、塔崖驿乡王某需要帮助查询养老保险。塔崖驿乡工作人员赵宾，到村入户帮助解决养老保险认证事项，目前，已帮助王某完成医疗保险缴费。
八、网友反映联大凯旋城小区楼道卫生脏乱差。县委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交办，现问题已解决。
九、群众于某反映在乌龙沟乡108国道观景台处遗落手提包一个，需帮助找回。乌龙沟村村民于某求助称：乌龙沟乡108国道观景台处遗落手提包一个，乌龙沟民警接警后立即出警，了解情况后调取沿途监控，帮其积极寻找，成功将其找到后将包归还给于先生。
十、王安镇马屯村群众反映需要对道路两旁垃圾进行清理。王安镇甄晓洁镇长，带领工作组深入马屯村，实地查看垃圾堆积情况，制定了详细的清理计划后，开始全面清理道路两旁的垃圾，确保垃圾得到有效处理。
十一、留家庄乡郑漕沟村陈某需要帮助申办75周岁补贴。留家庄乡郑漕沟村村民陈某反映年满75周岁，希望申请农村老人75周岁—99周岁补贴，乡主管民政的工作人员冀俊楠、杨晰通过实地走访、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情况属实，符合办理75周岁—99周岁补贴的政策要求，乡工作人员帮助其办理，陈某每年可享受120元补贴。
十二、群众马某反映在联大小木屋烧烤工作，拖欠其工资2800元，希望尽快发放工资。马某反映在联大小木屋烧烤工作，现拖欠本人工资2800元，希望尽快发放工资。经人社局工作人员过协调，工资已经结清。
十三、网友反映涞源县南山街路灯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县委社情民意办向相关单位进行交办，现问题已得到解决。
十四、东团堡乡袁家村梁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袁家村梁某年满60周岁需要办理养老保险，乡负责养老保险的工作人员井艳玲，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手续，11月份办理完成并开始享受待遇，每月198.79元。
十五、金家井乡梁家庄村顾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津贴。金家井乡书记李冰峰与村干部沟通情况，详细了解顾某家庭具体情况，让村干部协助收集顾某各类证件复印件，帮助其申请办理高龄津贴，从今年起，每年发放120元。
十六、杨家庄镇群众汪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补贴。杨家庄镇天桥村汪某，年龄满80岁，且为低保户，因汪某年龄较大，镇工作人员王保叶帮助其进行手续申请办理，高龄补贴从11月份开始领取，每月100元。
十七、泉坊镇群众王某需要帮助申领残疾辅具。为关爱辖区特殊人群的生活，帮助更多特殊人群申请到需要的辅助器具，泉坊镇党委书记侯春雷同志安排民政专干王颖，帮助王某申请配备了轮椅，已办理成功。
十八、泉坊镇甲村耿某需要申请临时救助。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泉坊镇甲村耿某，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2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11月已救助，通过农村信用社将救助金3500元打到本人账户。
十九、白石山村龙某反映其生活困难，需要救助。白石山镇镇长李华建与行政服务大厅主任宋晶晶、民政助理冉路林沟通，安排调查其提供材料和遭遇困难状况，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同意其纳入低保范围，补助金额625元/月，十一月救助金已发放。
二十、群众李某大光明眼镜店配近视眼镜，选的满天星的亮点镜片，配出来是普通镜片。诉求：更换成满天星的亮点镜片。经市场监管局消保股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退款，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二十一、走马驿镇群众李某需要帮助办理国三机动车报废换新。走马驿李某已报废汽车，正在购买新车，鉴于是第一批报废更新农户，走马驿镇王涛镇长对李丰报废换新政策进行了重点宣传，帮助其完善手续，申报补贴，目前所有程序已提交完毕，等待国补发放。
二十二、泉坊镇群众白某需要帮助申领残疾辅具。泉坊镇镇长韩东红同志安排行政大厅工作人员，帮助白某申领坐便器，已办理成功。
二十三、水堡镇刘某需要帮助拔白菜。龙家庄村刘某年龄大行动不方便，地里白菜无法收，龙家庄支部书记李大勇安排刘伟军帮助刘某拔白菜。
二十四、群众赵某因生活困难，需要申请临时救助。残联理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副理事长蔺小红牵头，于晓亮、汪玫琼配合，按要求为残疾人赵某办理相关手续，临时救助经过核实后，2024年11月6日会计将临时救助金拨付至赵某提供的银行卡中。
二十五、北石佛镇群众杨女士反映自己办理低保问题，希望帮助解答。北石佛镇李直书记安排副书记张巍与其进行了联系，了解实际情况，因监测户需要与共同居住的人员在居住地纳入，杨女士在白石山镇已经于2022年由于孩子住院花费大被纳入了监测户，杨女士是否符合纳入低保条件，建议其回白石山镇根据其要求进行办理。
二十六、走马驿镇群众甄某反映北城子村道路破损，需要修缮。走马驿镇副书记刘彩红，电话联系甄某了解反映事项具体情况，并到北城子村与支部书记邹振华到现场查看道路损毁情况，商议解决方案与分管项目领导进行沟通，确定维修资金出口，联系施工队对破损道路进行维修，现已完成修缮。
二十七、群众万某需要咨询关于工伤认定问题。万某到人社局咨询关于工伤认定问题，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万某发生工伤时间及经过，认真为其讲解工伤认定程序，并告知准备相关材料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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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东团堡乡东坡村李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东坡村李某年满60周岁需要办理养老保险，负责养老保险的工作人员井艳玲，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手续，11月份办理完成并开始享受待遇，每月194.25元。
三十、涞源镇沿村赵某申请临时救助。涞源镇沿村赵某，申请临时救助，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临时救助条件，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2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11月已救助，通过农村信用社将救助金3000元打到本人账户。
三十一、塔崖驿乡群众赵某反映需要走访农户，了解生活状况。塔崖驿乡工作人员赵志健，深入村民家中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家庭收入情况以及劳动能力状况，进一步更新完善重点人群信息库，了解重点人群的家庭情况、收入情况、就业情况。
三十二、群众段某车被冰雹损坏，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段某的车被冰雹损坏，需要办理理赔手续，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
三十三、涞源镇兴文街社区居民李某父母离异，父亲去世，生活困难，需要帮助。涞源镇社区书记曹婉宁，入户核实，并经过民政系统核查，该儿童符合纳入低保条件，11月纳入低保，执行标准473元/月。
三十四、留家庄乡群众徐某反映需要帮助修理家庭电路。留家庄乡包村干部接到群众反映后，到群众家中实地查看，发现可能是线路老化的问题，找到专业电工帮助检修，现已帮农户更换新电路。
三十五、群众董某在丁江鞋业购买运动鞋，穿着5天鞋子开胶，联系商家协商没有达成一致。诉求：更换。经市场监管局涞源镇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退款，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三十六、上庄乡付某重度残疾，需要办理护理补贴。上庄乡政府主管民政的工作人员邢汪江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付某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助人员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事项。
沙岭村付某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手续已办结，本月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待遇，每月90元。
三十七、北石佛镇群众李某反映老人行动不便，需要帮助用手机进行社保认证。接到李先生反映情况后，北石佛镇包村干部李伟到村里了解详细情况后，及时上门为其办理社保认证，现已完成认证。
三十八、银坊镇孙某反映吉河村需要走访脱贫户、监测户。银坊镇宣传委员刘怡君接到反映信息后，联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一起对吉河村的脱贫户、监测户进行走访，通过走访了解了他们的收入和平时的生活情况，并宣讲了扶贫政策。
三十九、白石山镇群众反映寨子村通往荆山口的道路严重积水，影响出行。白石山镇执法队长张磊负责牵头，与寨子村支部书记姜春生沟通，了解积水区域相关情况，支部书记联系人工和铲车，对积水区域进行清理并将积水坑洼处填平，现已修缮完毕。
四十、群众耿某反映称丢失一部手机，需帮助找回。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接到报警后立即出警，了解情况后调取沿途监控，帮助失主找回手机。
四十一、杨家庄镇木吉村李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补贴。杨家庄镇木吉村李某，年龄满80岁，且为低保户，因李勇年龄较大，镇工作人员王保叶帮助其进行手续申请办理，高龄补贴从11月份开始领取，每月100元。
四十二、东团堡乡红花峪村陈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红花峪村陈某年满60周岁需要办理养老保险，乡负责养老保险的工作人员井艳玲，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手续，11月份办理完成并开始享受待遇，每月194.26元。
四十三、留家庄村群众徐某反映村内卫生需要清扫。留家庄乡包村领导带领村干部实地察看，并组织村干部和群众共同打扫街道，现已完成清理。
四十四、水堡镇群众龙某反映村内主街卫生，需要清理。大台峨村街道卫生需要清理，行政综合大厅主任尚雪华调动大台峨村村干部，组织志愿者们清理街道卫生，现已清理完成。
四十五、乌龙沟乡群众苑某需要帮助申请高龄补贴。乌龙沟乡常务副乡长冀巍，了解到苑正顺的具体情况后，安排民政代办员为苑正顺办理高龄补贴。已于11月底为其办理领取高龄补贴相关手续，从12月份开始领取高龄补贴待遇，每月领取100元。
四十六、群众李某需要咨询城乡居保待遇资格认证问题。李某到人社局咨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情况，经工作人员查询并告知其已经认证成功，养老保险金正常发放。
四十七、塔崖驿乡东杏花村杨某需要帮助养老认证。塔崖驿乡东杏花村杨某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且行动不便，行政助理员李翠了解情况后，去杨某家里面对面地为老年人进行养老保险认证操作，现已完成养老认证。
四十八、群众邬某在涞源县宝华家具购买了一张床，到货后发现有质量问题。诉求：退款。经市场监管局涞源镇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退款，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四十九、金家井乡南坡底村毕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津贴。金家井乡刘壮飞与村干部沟通情况，详细了解毕某家庭具体情况，让村干部协助收集毕海堂各类证件复印件，帮助其申请办理高龄津贴，从今年起，每年发放120元。
五十、走马驿镇群众胡某反映北大沟村、窑峪口村困难群众需要进行监测对象识别纳入。走马驿镇人大主席康海萍，组织发动各村对预警信息户进行回头看，并对全村农户进行排查，为窑峪口村预警人员、北大沟村意外事故人员准备相关资料，报县农业农村局进行资产核查，对核查结果无问题人员进行监测对象识别纳入。
五十一、群众李某需要帮助清退职工个人账户，并缴纳居民医保。李某11月已离职，但是个人账户还有部分余额而且居民医疗保险也无法缴纳。医保局工作人员从系统里做了个人账户清退，并告知参保人微信关注河北税务公众号，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
五十二、塔崖驿乡群众杨某反映需要帮老人进行养老认证。塔崖驿乡杨某反映家里老人年纪偏大、行动不便、智能手机操作难需要进行养老认证，塔崖驿乡副乡长孙雪鹤，为老人进行资格认证，确保每一位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能够及时足额领取养老金，目前已帮助老人完成养老认证。
五十三、泉坊镇群众谭某需要帮助申领残疾辅具。泉坊镇镇长韩东红同志，安排行政大厅工作人员帮助谭某申领拐杖，已办理成功。
五十四、群众王某因生活不便，需要申请助听器。残联理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副理事长蔺小红牵头，于晓亮、汪玫琼配合，按要求为残疾人王贺办理相关手续，经过核实后，为其填写残疾人辅具申请表，村委会、乡镇盖章后，为王贺适配了助听器。
五十五、南马庄乡焦树庄村群众反映饮水管道需要进行填埋。南马庄乡乡长陶飞，安排主管水利副职李沛冲到村了解情况，经多次到现场查看后，与水利部门、施工方协商一致，对饮水管道进行保温处理，完成饮水管道改造工作，确保焦树庄村群众冬季饮水安全。
五十六、杨家庄镇王某反映周家庄村需要走访脱贫户。杨家庄镇主管副职胡海源，带领包村干部以及村干部到周家庄村进行走访，通过谈心的方式了解脱贫户的家庭收入、健康状况、子女教育等基本情况，讲解最新防返贫政策，仔细查看护理院落硬化和室内外卫生情况，检查是否存在饮用水安全、住房安全、消防安全等隐患，同时仔细询问目前是否存在困难和问题，及时为他们解决。
五十七、走马驿镇群众张某需要帮助办理营业执照登记。张某带相关手续到走马驿镇行政服务大厅，办理涞源县民丰种子经营店营业执照登记业务，镇工作人员登录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平台，帮助其利用手机冀时办登记注册进行实名认证，限时办结。
五十八、涞源镇水云乡村群众刘某重残，需要帮助。针对水云乡村刘某重残的情况，涞源镇孙东双主席组织镇防贫监测办、镇包村干部、村支部书记通过入户了解，刘某符合纳入条件，按照纳入识别程序将其家庭纳入防贫监测，落实健康扶贫医保缴费补贴、家庭医生签约等系列政策，并落实光伏无劳动能力补助290元/月及时进行帮助。
五十九、乌龙沟乡群众昝某需要帮助办理领取养老保险相关手续。乌龙沟乡人大主席赵娟，经了解昝某的具体情况，其满足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条件。安排社保代办员张国林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待遇，已于11月底为其办理领取养老保险相关手续，从12月份开始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每月领取198.82元。
六十、群众王某需要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涞源县南马庄乡向阳会村自主创业农民，于2024年1月经营涞源县聚福园源餐饮店，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 人社局了解情况后，及时组织工作人员实地考察，经综合分析，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条件，为其办理创业补贴5000元。
六十一、上庄乡群众反映需要入户发放医保政策。上庄乡工作人员郑天一和村干部深入各村入户发放医保政策并进行医保相关科普。
六十二、南屯镇群众吴某希望到金家庄村宣传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南屯镇三级主任科员范自立，到金家庄村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进行安排，组织村两委班子成员入户发放，提高群众知晓率参与率。
六十三、群众宋某需要帮助申报慢性病。涞源县参保居民宋某，不知道怎么办理慢性病。医保局基金监管组李芳芳同志积极为其详细解答认定流程，并帮组参保人上传其病例，选择鉴定医院。
六十四、群众王某反映七彩城C区门口有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住建局张翼同志带领郑伟明、杨志强等2名执法人员到涞源县七彩城C区附近巡查，发现流动商贩3起，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处理，立即将其引导至便民点经营。
六十五、白石山村董某反映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白石山镇党委书记梁小鹏与行政服务大厅主任宋晶晶、民政助理冉路林沟通，安排调查其提供材料和遭遇困难状况，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同意其纳入低保范围，补助金额625元/月，十一月救助金已发放。
六十六、涞源镇西关村辛某申请残疾人护理补贴。涞源镇西关村残疾人辛某，向村委会提出申请。村委会应在接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完成情况核实，不再进行公示;乡（镇）政府初审、县级残联复审、县级民政部门审定，11月已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90元。
六十七、群众赵某反映景观大道造型松需要修剪。住建局李彦平局长了解此事项后，安排分管副局长胡卫静带领股室工作人员，到现场督导第三方养护单位进行景观大道造型松修剪工作。
六十八、泉坊镇群众史某需要帮助办理生活困难证明。泉坊镇冀京同志帮助史某办理生活困难证明治疗手续。使其真正了解掌握集中供养生活的好处，打消特困人员对集中供养政策的疑虑，主动为特困分散供养对象提供服务。
六十九、王安镇黄台院村群众反映街道需要清理。王安镇王启名副镇长，带领工作组深入黄台院村，详细了解街道垃圾堆积情况，制定了详细的清理计划，并对垃圾进行了全面清扫。
七十、东团堡乡大道沟村唐某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大道沟村唐某年满60周岁需要办理养老保险，养老保险的工作人员井艳玲，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手续，11月份办理完成并开始享受待遇，每月198.79元。
七十一、菜村岗村群众李某患癌症，需要办理低保。白石山镇李某向镇领导反映其患病，无劳动能力，配偶患慢性病，靠种地维持生活，家庭生活困难。行政综合服务大厅主任宋晶晶得知情况后，让行政助理员冉路林调查其提供材料和遭遇困难状况，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同意其夫妇二人纳入低保范围，人均补助金额360元/月，家庭补助金额720元/月，十一月救助金已发放。
七十二、南屯镇金家庄群众马某，三级残疾，生活困难，希望纳入监测户。南屯镇党委副书记詹姣、行政大厅主任冯涛和村干部张雪飞到马某家入户了解具体情况后，经过县核查审定，11月15日录入监测户系统。
七十三、南马庄乡古道村群众反映饮水管道需要进行填埋。南马庄乡党委书记高文华，安排主管水利副职李沛冲到村了解情况，经多次到现场查看后，与水利部门、施工方协商一致，对饮水管道进行保温处理，完成饮水管道改造工作，确保古道村群众冬季饮水安全。
七十四、乌龙沟乡群众崔某需要帮助办理双女户补贴。乌龙沟乡副乡长刘佳利，经了解崔某的具体情况后，因计生政策规定涉及早婚早育的家庭，双女户待遇需延期领取，待到符合政策之后再进行申请办理。
七十五、水堡镇群众李某需要帮助换防冻水龙头。水堡镇龙家庄村李某水管冬天容易被冻住，龙家庄村支部书记李大勇安排胡勇军帮助李某更换安装防冻水龙头。
七十六、金家井村范某需要申请残疾辅具。金家井乡范某本人提出申请，村委会收集残疾证、身份证等复印件，填写残疾辅具申请表，经乡政府审批，上交残联审批，通过后将坐便椅发放给范某。
七十七、杨家庄镇群众牛某反映牛家沟掌村需要走访脱贫户。杨家庄镇主管副职胡海源，带领包村干部以及村干部到牛家沟掌村进行走访，通过谈心的方式了解脱贫户的家庭收入、健康状况、子女教育等基本情况，讲解最新防返贫政策，仔细查看护理院落硬化和室内外卫生情况，检查是否存在饮用水安全、住房安全、消防安全等隐患，同时仔细询问目前是否存在困难和问题，及时为他们解决。
七十八、群众李某反映称有人在隋家庄受伤，需要救助。李某报警称，到隋家庄长城游玩不慎摔伤,杨家庄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到达现场后救出受伤人员，并将受伤人送往医院救治。
七十九、留家庄乡水石塘村群众刘某需要帮助办理双女户奖扶。留家庄乡分管领导带领业务人员到水石塘村实地核实，确认其夫妻二人年满六十，二人育有两个女儿，可以享受双女户奖扶，业务人员为二人申请办理2025年双女户奖扶手续，县乡两级审核已完成，从2025年开始，每年可享受960元的奖扶。
八十、金家井乡周村冉某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补贴。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金家井乡周村冉某，申请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经村、镇两级审核符合经济困难高龄老人服务补贴条件，并在申请人所在村村委会公示7天后，报县民政部门审批。11月已纳入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每月100元。
八十一、王安镇东辛庄村民牛某需要帮助办理临时救助。王安镇行政大厅徐晶晶主任，详细了解牛某家庭情况和具体困难，联系相关部门，协调申请材料的审核和审批工作。最终为牛某办理了临时救助每月800元。
八十二、银坊村群众石某需要帮助办理残疾证。银坊镇人大副主席于会青，在了解情况后联系银坊村村干部并立即对其进行入户走访。经了解，石某的身体情况符合办理残疾证的要求，并帮助石某成功办理残疾证。
八十三、南马庄乡群众张某已满60周岁，希望帮助办理领取养老保险相关手续。南马庄乡主管民政副职胡二鹏，安排养老保险经办人张景为其办理。经查档了解，张某符合领取养老保险条件，已为其办理完成。自11月份起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每月198.81元。
八十四、南屯镇群众赵某反映黑山村困难群众，需要慰问。南屯镇三级主任科员范自立，到黑山村召开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工作推进会，商议慰问困难群众事项，并对村内常住户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群众困难和急需，让困难群众得到及时帮助。
八十五、群众付某需要帮助办理异地居民在涞源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付某反应自己是外地人，但常住涞源咨询如何参加涞源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政策，医保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向其详细讲解办理所需相关手续及注意事项，并现场指导参保人员参保登记及缴费。
八十六、王安镇五十亩地村民李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补贴。王安镇行政大厅徐晶晶主任，详细了解李某家庭情况及实际需求，审核所有提交的文件，并与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协调，确保信息无误。李某的高龄补贴申请成功通过审核，每月获得补助100元。
八十七、群众边某反映有人骑行被困山上，需民警帮助。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骑行被困山上，需民警帮助。银坊派出所接警后，立即出警调查走访，通过一个多小时的查找终于在鼻子岭隧道附近找到被困人员，将该人送到银坊镇宾馆休息。
八十八、周村群众徐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办理低保核查。金家井乡张艳兵积极联系村干部收取徐某的身份证、户口本等证件，病例花销，以及其家庭成员的资料复印件，帮助其填写授权核查书，申报低保核查程序。
八十九、群众李某因生活不便，需要申请轮椅。残联理事长齐小良，迅速安排副理事长蔺小红牵头，于晓亮、汪玫琼配合，按要求为残疾人办理相关手续，经过核实后，为其填写残疾人辅具申请表，村委会、乡镇盖章后，为李某发放了轮椅。
九十、银坊镇群众李某反映留守老人需要帮助养老认证。银坊镇大厅主任张洁，在了解到银坊村有留守老人需要养老认证的情况后，立即联系村干部入户走访真实情况，到家中详细咨询情况后协助其进行养老认证。
九十一、南马庄乡群众刘某已满60周岁，希望帮助办理领取养老保险相关手续。南马庄乡主管民政副职胡二鹏，安排养老保险经办人张景为其解决。经查档了解，刘某符合领取养老保险条件，已为其办理完成。自11月份起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每月197.14元。
九十二、银坊镇杏树台村陈某需要入户走访。银坊镇宣传委员刘怡君，在杏树台村下乡时及时联系村干部对其进行入户走访，在对其家庭基本情况做了深入了解后，给陈某带了日用品等，解决了陈某的问题。
九十三、群众赵某反映阁院路绿化带需要清理。住建局李彦平局长了解此事项后，安排分管副局长胡卫静带领股室工作人员，到现场督导第三方养护单位进行阁院路绿化带清理工作。
九十四、南屯镇马圈村孙某需要入户查看生活情况。南屯镇行政大厅主任冯涛和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并按照程序，先对其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出来后，若符合条件为其办理特困。
九十五、涞源镇群众反映东关村瓦窑沟路边堆有大量建筑垃圾，需要清理。涞源镇主管镇长张春梅，及时联系村党支部书记对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现已完成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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